民宿登記申請書        
一、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（觀光主管機關）
二、主  旨：謹依「發展觀光條例」暨「民宿管理辦法」規定，向貴府申請民宿登記，茲檢附相關資料如下，敬請惠予核准。
三、申請人：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□男 □女 生日：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現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住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公室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□□


四、民宿基本資料表：【如附表】
五、檢附文件：【依民宿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】(詳「民宿登記申請文件排序表」)
1□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影本（非都市土地免附）
2□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地籍圖謄本
3□土地登記（簿）謄本、建物測量成果圖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
4□土地、建物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、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（申請人為土地、建物所有權人時免附）

5□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□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
6□責任保險契約影本或□緩繳切結書
7□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8□無擴大經營切結書
9□建物現況平面圖(客房長寬尺寸及其面積計算式、消防設備位置、內部空間使用說明)
10□緊急避難逃生位置圖(客房及空間配置及消防設備說明)
11□民宿內部□客房□衛浴□自住房及□消防設備其他相關經營設施照片(加註日期及說明)
12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：□農舍切結書（建物用途為農舍時須檢附）、□無室內裝修切結書(若有室內裝修者請檢附□室內裝修材料證明）、□符合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切結書、□申請民宿之基地無違章建築切結書、□昇降設備許可證影本(若無昇降設備則免附)
13□民宿外觀照片□建物門牌照片□使用執照圖說影本(合法房屋免附)
□使用執照內竣工照片影本(合法房屋免附)
14□民宿申請文件須1式2份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（檢附身分證件影本，正本繳驗後發還）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（檢附委託書）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